
 

 1 / 5 

 

 

新法学习笔记 
2018.5.28 

 

主题：预缴所得税申报表，这些脑洞大开的地方掌握起来 

本期分析嘉宾：第三只眼 中国财税浪子 

开篇小语：有人欢喜，有人愁，正常！预缴融入了“纳税调整”的理念，更多是考虑纳税人的利益，这种

调整是不完善、不平衡，部分也有“不公平”的地方，但是相信财税人员都不愿意将预缴作成汇算清缴调

整吧！ 

关于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 类，2018 年版）》等报表的公告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）已发布，并将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，从官方解读来理解，

这是一次以简化填报、优化服务为导向的修订，如果你这样理解，不加重视，估计就会迷失方向，我们需

要发现其中的“秘密”与真正的应用“痛点”。 

事项一：恰当理解 7 月 1 日实施 

2018 年 6 月申报（按月），或 2018 年第 4-6 月季度申报预缴所得税的纳税人，在申报期 7 月就要使用

本预缴表。 

事项二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预缴“真给逼急了”吗 

现依照填报说明： 

“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”：从事房地产开发等特定业务的纳税人，填报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的特定

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。 

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预售收入，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预计毛利

额填入此行。企业开发产品完工后，其未完工预售环节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预计毛利

额在汇算清缴时调整，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时不调整。本行填报金额不得小于本年上期申报金额。 

话说，某企业 2018 年 6 月预售 1000 万元，预计毛利是 15%，即时由于会计上未计入利润总额中，这

儿相当于“调增”处理，当期预缴增加 150 万元所得额，如果 2018 年 12 月份达到会计收入确认条件，

交付了，则会计上作收入，成本结转，此时有可能是正数利润（多数是），再纳入预缴计算中，因为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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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 6 月预缴行次的冲减，不得低于往期申报数据，这就有不公平的地方了：预缴是重复的啊。但这儿

也有可能是负数，不管如何，是在汇算清缴时一并调整房地产企业预售与实际的调整。 

之前各地税务机关有口径支持进行预缴的调整（实际会计上计入利润总额时），现在，明确不得使用了，

所以这一点对于房企的资金占用会是一个大的影响。 

同样，预售毛利在汇算清缴时是可以扣减税金的（记入往来挂账的土增预缴、附加税费等），预缴纳税申

报表显然也并不支持调整扣除。除非平时就先作账到“税金及附加”中，从形式上达到目的。 

事项三：本期金额列次取消，只保留本年累计金额 

此为一个非常好的修订，为何呢？因为多有人误解为比如：一季度是亏损，二季度是盈利，误以为二季

度是单独计缴所得税预缴，其实不然，是以累计数据计算结果算预缴，这个变化，是一个很好的修订。 

虽然整体说明中没有提到单独的行次，弥补之前月或季度“负利润额”，但由于其逻辑直接累计算下来，

自然是达到目标了。 

事项四：本期应补（退）所得税额中的“退”是“忽悠人”的 

比如一季度实际利润 1000 万元，预缴 25%按 250 万元，二季度负数 1000 万元，按累计计算，本年累

计是 0 啊，应退税才是，这就很“天真”了，要等到汇算清缴才行，因为填报说明承之前一直的操作： 

11 应纳所得税额（9×10）   

12 减：减免所得税额（填写 A201030）   

13 减：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  

14 减：特定业务预缴（征）所得税额   

15 
本期应补（退）所得税额（11-12-13-14） \ 税务机关确定的本期

应纳所得税额 
  

第 15行“本期应补（退）所得税额 \ 税务机关确定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”：按照不同预缴方式，分情

况填报： 

预缴方式选择“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”以及“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”的纳税人根

据本表相关行次计算填报。第 15行＝第 11-12-13-14行，当第 11-12-13-14行＜0时，本行填 0 

所以，等着吧！ 

事项五：加计扣除列示出来，但明确不得填写加计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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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三、加计扣除（25+26+27+28） * 

25 （一）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* 

26 
（二）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

加计扣除 
* 

27 
（三）企业为获得创新性、创意性、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

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 
* 

28 （四）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* 

填报说明：按照目前税收规定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汇算清缴时享受，第 24、25、26、27、28 行月（季）

度预缴纳税申报时不填报。 

之前版本列出来，没有解释不让填，空欢喜一场，只能让我们一起期待吧！ 

事项六：“减：以前年度多缴在本期抵缴所得税额”没有了 

2015 年版本有，现在没有了，小编也查到 2017 版本的汇算清缴表相较于 2014 版本也没有了，或许这

真的是基于部分税务机关推行的汇算清缴只退税，不抵税的处理？因为涉及汇算清缴同样存在，我们不

很理解这变化的考虑因素，但当下如果有抵预缴税款的，是不能直接在表中填写的了。 

事项七：利润总额核算有“问题”是不是要主动纳税调整 

此问题并非本次修订而发生的事项，是鉴于纳税人“随意”调节利润总额的情形发生，当然税务机关可

以查附的会计报表来处理，且以纳税人以会计报表故意调整少预缴的情形，是不是有问题？ 

如果从核算不准确的角度，确实存在问题，但是“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利润总额”，

是鲜有税务机关对此进行紧密的检查与复核的。 

事项八：建筑企业跨区项目部预缴税款 

国税函【2010】156 号文件： 

三、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，应按项目实际经营收入的 0.2%按月或按季由总机

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，并由项目部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。 

五、建筑企业总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，各分支机构和项目部不进行汇算清

缴。总机构年终汇算清缴后应纳所得税额小于已预缴的税款时，由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或抵扣

以后年度的应缴企业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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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小编关注到有的人士面临预缴了，但总机构算出来是亏损的情形，没有预缴也没有汇缴数据，总机

构退此税款，心里不平衡，此问题需要我们企业人员关注并努力争取吧。 

事项九：项目免税所得填列方法 

在附表中的填列方法借鉴了 2017 版本汇算清缴的计算方法，即只算正数的所得，负的数据不填写。同

时只允许在利润总额适当调整的基数余额是正数的空间中调整减少，具体需要参照填报说明进一步操作。 

事项十：公允价值调整、权益性投资收益为何不调整 

永远没有调整的尽头，正或负都有，国家考虑了整体，却没有充分考虑个体，只能认可让步于此了。 

事项十一：加速折旧虽简化力度大但可能“继续让你晕” 

一方面考虑了调整，一方面考虑了优惠数据的统计贡献，多功能的填报要求。 

行

次 
项            目 

资产

原值 

本年累计折旧（扣除）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账载折

旧金额 

按照税收一

般规定计算

的折旧金额 

享受加速折

旧优惠计算

的折旧金额 

纳税调

减金额 

享受加速折

旧优惠金额 

1 2 3 4 5 6（4-3） 

1 
一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

（不含一次性扣除，2+3） 
            

2 
（一）重要行业固定

资产加速折旧 
      

3 
（二）其他行业研发

设备加速折旧 
            

4 二、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            

5 合计（1+4）             

（1）享受主体有差异 

不适用：汇算清缴时调整 适用：预缴时就享受调整 

国税发〔2009〕81 号、财税〔2012〕27 号 财税〔2014〕75 号、财税〔2015〕106 号、财税

〔2018〕5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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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第 5 列是真正有用的，预缴调整的数据 

如果企业没有选择加速折旧，本表不需要填报。 

如果选择了税收上的加速折旧，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情形进行调整： 

会计折旧 加速折旧 调整原则 

一致，都加速折旧 不调整 

加速折旧>会计折旧 填写第 5 列调减数据 

加速折旧<会计折旧 不填写 

但要注意，第 5 列的数据可并不必然等于第 4 列-第 2 列，因为第 6 列统计贡献数据，可并不管会计数

据了，比如税会都加速，此时第 5 列是不调减的，但是考虑到一般折旧与加速折旧，是必须要填第 3、

第 4 列数据的，填到一般折旧>加速折旧止的时间。 

估计这张表，融入了两个计算逻辑，从而造成统计范围的差异及取值大小的考虑因素，仍是一个实施加

速折旧优惠政策的“困扰”之处。 

 


